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文件


海政发〔2026〕6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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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近期发现重大事故隐患进行          挂牌督办的通知
各区镇（街道）政府（管委会、办事处），区各有关部门，江苏省农垦江心沙农场社区管理委员会：

为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和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行动，现决定对近期排查发现的14个重大事故隐患进行挂牌督办。请相关区镇、部门高度重视重大事故隐患整改工作，按照隐患整改责任、措施、资金、时限、预案“五落实”要求，及时闭环整改。整改期间，要采取针对性防范措施，严防事故发生。请相关责任单位按照整改责任时间书面报告隐患整改情况。隐患整改完成后，要认真组织复核验收，并及时报区安委办备案、摘牌销号。

附件：区级挂牌督办整改重大事故隐患名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5月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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